
A15今日视角2015.11.3 星期二 编辑 李佳晋 首席校对 李永 E-mail：ljj@pdsxww.com

中国人民大学信托与基金研究所
副所长邢成表示，银行员工私自销售
非本行自主发行、授权和签订代销协
议的私募基金等第三方理财产品被称
为“飞单”。若此案真如老人所说，那
就涉及刑事犯罪，老人发现合同被偷
后应该马上去报警。

邢成说：“在投资信托产品时，产品不
重要，收益高低也不重要，最重要的是选
好受托人也就是信托公司。很多投资人

看产品也看不懂，不知道哪个产品的风险
高。”基于委托人对市场情况的不了解，一
定要对信托公司的专业性、信誉、经营业
绩、诚信记录等进行了解。信托公司每年
的4月30日之前要披露年报，可以通过
年报了解信托公司的情况。

中国人民大学商法研究所所长、法学
院教授刘俊海表示，针对理财经理“飞单”
属不属于职务行为的问题，如果是银行知
情下导致，银行应该承担责任；如果是工

作人员瞒着银行，只能追究这名工作人
员的责任。投资人不能因为推荐理财
产品的人是银行的工作人员就彻底相
信，一定要看该工作人员的业务范围
是否在银行的授权范围之内，“银行理
财室的工作人员有些可能是信托公司
的人。”银行和信托公司被银监会监
管，券商被证监会监管，那么银监会、
证监会等相关部门之间应该消除监管
盲区。 （京华）

老人花6700万买理财产品血本无归
称合同有假 提出做笔迹鉴定 被告公司称属于理财失败

60多岁的王老太向新时代信托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新时代信托）支付6700万
元，购买信托产品，到期后血本无归。10
月 28 日，王老太诉新时代信托不当得利
案在内蒙古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开庭，王老
太要求后者返还6700万元及利息。被告
认为，此案是因老人投资失败造成的，属
于合同纠纷。

王老太自称，信托产品是某银行北京
国际大厦支行员工原某推荐给她的，双方
合作多年，她很信任对方。她当时购买的
产品名称为“鑫风1号”，但合同被人偷窃
并篡改，变成了“13博瑞格”。

原告：经鉴定合同签字是假的

10月 28日上午9点，王老太诉新时代
信托不当得利一案在内蒙古高级人民法院二
审开庭。王老太因身体原因没有参加庭审。

据了解，此案在今年4月 27日曾在包
头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王老太一方认为新
时代信托不正当得利，要求对方返款6700
万元及利息。此外，王老太称合同上的签名
并非自己签署，要求进行鉴定。5月22日，
法院以“事实查明与鉴定事项无关联”，驳回
起诉及鉴定申请。王老太不服，向内蒙古高
院提起上诉。

王老太的代理律师称，王老太有意购买
新时代信托发行的信托产品，所以在2014
年4月3日将6700万元汇入了新时代信托
的账户。但现有的王老太与新时代信托签
署的购买“13博瑞格”信托产品的合同等一
系列文件，上面签字并不是王老太本人所签
写，所以是虚假合同，“双方并没有任何合同
关系，请求新时代信托返还不当得利6700
万元。”

律师表示，在2013年 4月 3日，王老太
向新时代信托购买的信托产品是“鑫风 1
号”，当时签署的购买该产品的合同、交易指
令等一系列文件，“一年后到了产品该兑付
的时候，有人从王老太家中偷走了‘鑫风 1
号’的所有文件，之后王老太被告知她购买
的‘13博瑞格’出现兑付问题，无法兑付。王
老太从来不知道‘13博瑞格’这个产品，虽然
新时代信托提供了有王老太签字的购买‘13
博瑞格’的合同以及一系列文件。但是，王
老太说她没有在这些文件上签过字。我们
也找专家鉴定过，这些文件上的签字不是王
老太本人签的，那么这些合同就不成立，是
伪造的。”

被告：本案是投资失败造成的

新时代信托的代理律师称，原告王老太
既然向新时代信托账户汇款，且是向一个单
一信托账号汇款，原告的意思表示是真实明
确的，且在知道产品出现兑付问题后还曾派
人参加债权人会议。故没有必要对合同上
的签字进行司法鉴定。

“本案是王老太投资失败之后造成的，
投资是有风险的，双方之间确有合同关系，

‘鑫风1号’并不存在。”律师说，对于“13博
瑞格”信托产品，新时代信托只是做了一个
通道业务，收到钱后已将钱转往信达证券。
该方出示证据中的转账凭证显示，新时代信
托在2013年 4月 18日，将6700万元转到了
信达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的账号上，信达证券
是“13博瑞格”信托产品的承销商。

焦点：合同纠纷还是不当得利

庭审中，双方对王老太将6700万元汇
入新时代信托专用单一信托账号，且至今没
有收到兑付款无异议。

双方争议焦点在于该案属于合同纠纷
还是不正当得利，以及是否应该对合同上的
王老太的签名进行司法鉴定。双方均没有
对签约过程提供证据。

该案最终没有当庭宣判。法官当庭表
示，是否要对合同上王老太的签名进行鉴定
还需商定。

庭审结束后，记者对新时代信托的负责
人提出采访要求，该负责人表示具体问题律
师已经在庭上讲清楚，不需再做回答。

信任银行员工才敢出手

王老太已经年过六旬，她的老伴王先生
今年84岁。据王先生说，买理财产品的6000
万元本金是儿子给的养老钱，通过原某介绍
的银行理财产品赚了700万元。他本打算赚
了钱后，把本金还给儿子，用赚的钱养老。

王老太说，2009年，她和丈夫认识了
在某银行北京国际大厦支行工作的理财
经理原某。此后，原某一直帮他们理财，
没有出过任何问题。之所以敢投入这么
大，完全是出于对银行理财经理的信任。

王老太向记者出示了一张电汇凭证，
上面显示，2013年4月3日，在某银行北京
国际大厦支行，从王老太的账户汇到新时
代信托6700万元。王老太说，这笔钱是原
某汇的，“他知道我们账户的密码。”

王老太说，在2012年，他们曾在原某
的推荐下购买过新时代信托的一款产品，
2013年 4月3日按期拿到了本金及收益。
拿到收益的当天，在某银行北京国际大厦
支行的VIP理财室，原某向王老太又推荐
了新时代信托的另一款产品“鑫风1号”。
当场确定购买后，她就签了字，购买金额
为6700万元，时限为1年。

王先生说，购买了“鑫风1号”后的一
年时间，他们没有过问过这个产品。

指理财经理上门偷合同

王老太说，2014 年 4 月 7 日，“鑫风 1

号”到期后，原某来到她家中，称要看之前
购买的另一个理财产品的委托书。之后，
原某又说要看“鑫风1号”的合同。王老太
说，当时她有警觉，“我就说这个钱我们还
没有拿到，不能把合同给你。”

第二天，原某又来到王老太家中。当
时，家中只有王先生在，王先生称，自己
中了“调虎离山计”，指责是原某偷走了
合同。

王先生说，原某走之后就发现文件少
了，发现不对就去追，但没追上，给原某打
电话一直不接。王先生去家附近的派出
所报案，派出所建议他去银行所在地的派
出所报案。

之后，王先生打算先去银行了解情
况，再去派出所报案。他说，银行负责人
说影响不好让他先不要报案，“他们说一
定帮忙把合同要回来。我认为银行一定
会给我们解决问题，所以就没有去报案，
一直等消息。”

此后，王先生再去找银行，相关负责
人称，这事与银行没关系，原某已经被开
除。王老太说，合同是和原某在银行的理
财室签的，还是在工作时间，怎么跟银行
没关系呢！

苦于对遭遇拿不出证据

王老太说，她曾到新时代信托公司包
头总部，调取出自己购买信托产品的合同
等一系列文件，发现她购买的产品变成了

“13博瑞格”，恰恰就是这款产品出现兑付
问题。

据了解，“13 博瑞格”由信达证券承
销、山东博瑞格生物资源制品有限公司
（下称“博瑞格生物”）发行的中小企业私
募债，因违约不能按时兑付利息。

记者查询得知，2014 年 11 月 17 日，
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博瑞格生物及时任
总经理予以通报批评。通报中称，经查
明，博瑞格生物在信息披露方面存在如
下违规行为：未就私募债券募集资金违
规转移事项进行披露；“13 博瑞格”完成
发行后，大部分资金被转移至债券担保
人关联单位，未全部用于博瑞格公司经
营。

“我根本不知道这个产品，也从来没
在这些文件上签字，这上面的签字不是我
写的。”王老太说。但王老太夫妇并无证
据证明原某偷走了合同。事后，王老太夫
妇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

记者曾就此事联系某银行北京国际
大厦支行，工作人员称并不了解情况，需
向相关领导了解情况后给予答复，直至
发稿前记者并未接到回复。记者多次拨
打原某电话，一直无人接听。随后，记
者联系了信达证券的债券发行部门，一
名工作人员称他并不清楚“13 博瑞格”，
记者表明了采访意图，该工作人员称他
是新来的，相关领导均不在，不能给予答
复。

□庭审

□自述理财经历

□专家分析
投资信托产品先查公司信誉


